
 

長榮大學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 

校外實習報到確認單 

 

實習機構  備  註 

學生姓名  
 

報到日期  

實習

單位 

聯絡人  

電話  

單位主管或 

人事部 

簽名蓋章 

 

 

 

說明： 

1.本表由學生填寫後，交由實習機構蓋章再寄回學程辦公室 

2.本校學生於實習報到後一週內，請實習單位 (單位主管或人事部) 簽

名蓋章確認後，郵寄至長榮大學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。 

※郵寄地址：71101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 1號 長榮大學 

食品安全衛生與檢驗學士學位學程 陳志瑋老師收 

 

 

 

附件五 

 


